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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 
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 
第十二届会议 
2010年 6月 1日至 11日，波恩 
临时议程项目 3 
审议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 
进一步承诺问题 

  便利缔约方谈判的文件 

  主席的说明* 

  增编 

  审议关于附件一缔约方所能使用的工具、政策、措施和方法 
可能产生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信息，包括关于外溢效

应的信息 

 本增编是一份供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

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案文，内容是审议附件一缔约方所能使用的

工具、政策、措施和方法可能产生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信息包括外溢效

应。本增编系根据 FCCC/KP/AWG/2010/3号文件第 27(a)段编写。 

  

 * 本文件逾期提交，是因为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第
十一届会议和第十二届会议之间的间隔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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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草案-/CMP.5 

  审议关于附件一缔约方所能使用的工具、政策、措施和方法可能产生
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信息，包括关于外溢效应的信息 

 忆及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审议

关于附件一缔约方所能使用的工具、政策、措施和方法可能产生的环境、经济和

社会影响方面的信息，包括关于外溢效应(下称潜在影响)的工作，应以《京都议
定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三条第 14 款、《公约》的有关规定和原则，以及可得
的最佳科学、社会、环境和经济有关信息为指导， 

 强调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

作应以《公约》第二条确定的最终目标为指导， 

 注意到已经通过第 15/CMP.1、第 27/CMP.1 和 31/CMP.1 号决定确立了审议
潜在影响的框架， 

 并注意到，按照《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原则和有关条文，关

于该问题的进一步工作，应立足于《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以及《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

下的其他机构和进程正在开展的工作，以期所采取的方法与《气候公约》进程下

的其他工作保持一致， 

 进一步注意到，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缓解行动和措施的消极影响是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注意到缓解行动和措施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还注意到，关于审议潜在影响的工作应将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缔约

方、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潜在消极影响方面， 

 注意到在潜在影响的预见、归因和量化方面存在挑战， 

 强调《公约》第三条对于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三条第 14
款的重要性， 

 注意到关于潜在影响的工作应吸取缔约方的经验和教训，应考虑到国内政策

和措施的作用，并应既考虑潜在的消极影响也考虑潜在的积极影响， 

 还注意到，潜在影响的作用力可能受到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体制

能力和规章框架的影响， 

 1.  促请《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在这方面支持非《公
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加强这种能力和框架； 

 2.  确认需要加深对潜在影响及任何已观察到的作用力的理解，这可以通过
各种途径实现，包括： 



FCCC/KP/AWG/2010/6/Add.5 

GE.10-60786 3 

(a) 所有缔约方定期和系统地提供关于政策和措施的潜在作用力和已观察
到的作用力的尽可能完整的信息，特别是通过国家信息通报提供这种信息，并定

期审评这种信息； 

(b) 相关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等开展对潜在影响和已观察到的作用力的评
估； 

(c) 提供可能与审议潜在影响有关的、来自《气候公约》其他机构所开展
的工作的信息； 

 3. 鼓励附件一缔约方依据《京都议定书》第二条制订其政策和措施，以
协助它们力求按照《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 3款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 

 4. 

 备选 1： 

 决定设立一个常设论坛，缔约方可借以报告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力和影响，由

此形成一种共同平台，让缔约方能够就其与这些影响有关的具体需要和关切提供

信息，并找出最大限度地减少附件一缔约方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非附件一

缔约方的不利影响的途径； 

 备选 2： 

 决定缔约方应当利用包括国家信息通报在内的现有渠道，报告缔约方所采取

的缓解行动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所产生的可见的作用力以及与这些影响有关

的具体需要和关切。 

 

     

 


